
争中去求生存求发展，让其自寻活路，“置之死地而后

生”。我们的国企改革实施“抓大放小”战略，就是要抓

住大的，放活小的，日本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4.加快建立内外贸结合的流通企业

内外贸结合，是日本“综合商社”经营的一个重要特

点。它们不但进行国内贸易，同时也进行国际贸易；不
但通过贸易进口各国的原料和产品，而且通过贸易引进

世界工业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不但向世界各国出口各

种设备和产品，而且转让日本的技术给发展中国家。真

正做到了内外贸结合、进出口结合和技贸结合，在发展

日本经济中起了很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长期以来，

我国的外贸和内销的经营机构是分设的，业务上是分割

的，外贸公司不管内销，内销公司不管进出口，外贸与内

销在资源等方面的矛盾也不好协调，这种体制显然有许

多不利之处。近年进行了内外贸结合的试点，有一定的

成效，今后要加快建立内外贸结合的流通企业，使企业

更好地面对市场、研究市场、开拓市场，以充分利用两种

资源、两种市场，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

推动企业效益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责任编辑  周文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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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应树立依法纳税意识

王秀敏

日前，从报上读到一则新闻：在华的 10多位德国

专家主动到所辖税务局纳税。而一位在德国留学多年

的学者却指着新闻说：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怎么能成为

新闻？在德国，只有偷税逃税才会成为新闻。西方有句

俗语：人来到世上，有两件事不能避免，一是死亡，二是

纳税。
德国公民的纳税意识不是与生俱来的，除了从小耳

闻目睹到的纳税行为和舆论引导外，我想更多的还是慑

于法律的威严，因为在一切以金钱做为价值尺度的社

会，纳税人心中很清楚：偷税逃税所造成的声誉损失，要

比纳税重的多。更犯不上为偷税漏税去坐牢房。
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国人纳税意识淡薄是早已闻名

的。长期的封建社会，赋税徭役是统治阶级盘剥百姓的

主要手段；国民党统治时期，苛捐杂税繁多，至今人们仍

记忆犹新；建国之初，为使饱经忧患的人民休养生息，人

民政府几乎免除了老百姓个人应负担的一切税收，之

后，在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受“非税论”等思潮

的影响，我国的税收事业实际上处于名存实亡的境地。
这种历史原因导致当今为数不少的人对税收存有偏见，

往往只知道“苛捐杂税”是封建社会的代名词，而对社会

主义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性质知之不多。

从社会主义税收的本质属性来看，税收是随着国家

的产生而产生的，是满足国家实现其职能需要的一种分

配关系。而国家职能的顺利实现，要有一定的物质条

件，税收则是实现这个物质条件的重要手段。国家各项

建设事业所需的的资金，主要是靠国家财政投入，而税

收又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想想看，从交通运输、电

力能源到你每天都离不开的市政建设等所需要的资金，

哪一项能离开税收？在此，纳税人的义务与权利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了，即只有纳税人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才能

使自身基本权利得到实现。不论从国家利益还是个人

利益看，纳税人只有依法纳税才能心安理得，这将逐步

成为人们的一种觉悟。
从某种意义上讲，纳税人依法纳税是一种实实在在

的爱国表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税收性质是“取之于

民，用之于民”。国家收缴的税款，主要用来保障国家安

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其它各项社会事业，如果纳税

人不交税或者少交税，国家财力将不足，甚至枯竭，如此

下去，何以谈社会发展，何以谈振兴中华。
《宪法》规定，“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作为

纳税人，依法纳税是应尽的义务，你我他都责无旁贷。
责任编辑  宋军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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